
天成醫院圖書館-視聽設備使用規則 

一、 使用對象：本館資訊設備，以服務本院員工為主，員工需憑識 

     別證登記。 

二、服務範圍： 

1.影片教學。 

2.多媒體(影片、音樂)欣賞。 

三、使用規定： 

1.本館內視聽設備僅提供學術、休閒類多媒體與音樂欣賞，如發現播放

違反善良風俗之影片，得立即停止其使用權限。 

2.使用設備時，請洽圖書館櫃檯辦理預約與填寫影片資訊(片長及內容)，

每日以一次為限，預約保留十分鐘。 

3.讀者得於規定開放時間內自行操作設備，每次使用以一小時為限，超過

一小時者，若無其他讀者需使用，則可繼續使用。可使用之多媒體如下： 

3.1 圖書館館藏多媒體：每人每次限借乙片。 

3.2 自行攜帶多媒體：因教學或研究需要，得自行攜帶合法正

版之多媒體，且經館員檢查清潔度及合法性後方可使用。 

3.3 用時請確實登記於圖書館各項設備使用登記表。 


